四川农商银行短信服务协议

客户（以下称“甲方”）与四川农商银行（包括四川农商联合银行及所辖各市县农商银行，以下称“乙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就“短信服务”业务相关事宜达成本协议。
在接受本协议前，请甲方仔细阅读本协议的全部内容（特别是含有黑体字标题或文字加粗的条款），特别关注本协议中关于服务内容、甲方权利及义务、乙方免责及其他加粗显示的相关内容，甲方点击或者勾选“确定”或“同意”等操作，即表示已全部知晓并充分理解协议内容，严格遵守协议条款。如果甲方不同意本协议有关内容，或者无法准确理解乙方对条款的解释，请不要进行相关操作。
第一条 术语与解释
如无特别说明，下列用语在本协议中的含义为：
短信服务是指乙方通过短信方式向甲方发送账户资金变动、业务信息、业务办理通知的服务。
第二条 甲方权利与义务
（一）甲方使用乙方提供的本服务时，应当遵守本协议以及乙方不定期通过电子银行或营业网点等渠道公示的相关业务规则、通知、公告及声明。
（二）甲方知悉并同意以下短信服务规则：
1.账户资金变动短信通知的默认起点金额为10元（含）人民币，该金额如有变更，乙方将提前进行公告并以短信等适当方式告知甲方，甲方可通过智能柜台、智能柜面、手机银行、智能客服等渠道对该默认起点金额进行修改。
2.暂不提醒交易：对于活期账户自动结息和账户年费扣收引起的账户余额变动暂不发送提醒信息。
3.甲方使用乙方短信服务，应按照乙方收费标准支付服务费用，并同意乙方从其账户自动扣收。
（三）甲方开通短信服务时，需提前签约并预留手机号码，应向乙方提供真实、合法、完整有效的甲方个人信息,若乙方有合理理由怀疑甲方提供的信息不实、非法、无效、不完整或有以不正当手段使用他人账户目的的，乙方有权拒绝、暂停或终止向甲方提供服务,同时有权依法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
（四）甲方的预留信息、绑定银行账户等如不慎遗失或被盗，应及时通过乙方营业网点、电子银行等渠道办理变更手续。由于未及时变更造成的风险和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
（五）甲方如需终止使用乙方短信服务，可以解除短信服务协议，但对于已支付的有关费用乙方不予退回。解除协议将终止所有短信服务。
（六）甲方身处境外时，需提前开通漫游功能，以免遗漏重要信息。
（七）甲方不得利用短信服务业务进行套现、虚假交易、洗钱等违法行为，确保支付行为合法并未侵犯任何第三方合法权益。如若甲方存在或涉嫌套现、虚假交易、洗钱等非法活动、欺诈或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或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乙方有权根据自身风险监测系统预警、监管机构通报或司法机关文书等客观依据，单方暂停或终止服务。甲方应自收到乙方调查通知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提供合理解释及证明材料，逾期未提供的视为违约。若因甲方的前述行为而给乙方造成损失的，甲方应负责赔偿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乙方因此产生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均纳入赔偿范围。
第三条 乙方权利与义务
（一）乙方将按照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与甲方的约定在最小必要范围内开展甲方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对甲方提供的申请资料和其他信息有保密义务，不得超过本协议约定的目的、范围使用客户个人信息，国家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或执行司法、行政机关有关命令的除外。乙方承诺通过专业技术手段采取合法有效的加密、脱敏等措施妥善保管和使用甲方提供的前述全部信息资料，乙方其他个人信息保护和规范按照《四川农商银行隐私政策（个人版）》执行。甲方同意乙方有权向行政执法机关提供相关系统日志及交易数据配合调查。
（二）除有相反证据证明外，乙方系统产生的凭证和银行交易记录是确定交易内容真实有效的依据。
（三）乙方负责根据甲方签约协议提供短信服务。
（四）乙方因以下情况没有正常提供短信服务的，不承担任何责任：
1.甲方预留信息不准确或甲方预留信息发生变更而未及时通知乙方并办理相关手续，由此造成信息失密或甲方无法收到短信服务信息的；
2.甲方账户因已销户、账户状态不正常、余额不足等原因导致乙方无法正常扣收短信服务费用时，乙方将不提供服务；
3.乙方遇到不可抗力原因导致甲方未收到或延迟收到信息的。
（五）甲方在下述情况下未及时取消服务的，乙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服务并解除协议：
1.因甲方预留手机号码录入错误造成该号码持有人投诉；
2.甲方变更手机号码后未时通知乙方；
3.甲方未按期缴纳短信服务费。
（六）甲方理解，乙方的服务有赖于系统的准确运行及操作，若出现系统差错、故障，导致甲方不当获利等情形，甲方同意乙方有权对甲方银行账户采取更正差错、扣划款项等纠正措施而无需另行征得甲方同意。乙方应在实施纠正措施后24小时内通过短信、微信、手机银行系统等至少一种方式通知甲方。
（七）因法律法规变化、监管要求、业务调整或产品更新等原因，乙方有权变更、暂停本协议项下“短信服务”业务服务，有权修改、终止本协议，并于执行前通过乙方电子银行或营业网点等渠道以公告、弹窗、海报等显著方式提前7日予以公布，公布期满生效。如甲方继续办理“短信服务”业务的，视同接受有关本协议修改内容。甲方不同意的，可于公告期内解除协议。
第四条 协议的效力和生效
（一）本协议作为《四川农商银行电子银行服务协议》的补充内容，未尽事宜，以《四川农商银行电子银行服务协议》为准。本协议与《四川农商银行电子银行服务协议》的约定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
（二）甲方通过乙方手机银行对本协议进行的任何形式的签名确认（包括但不限于勾选、点击后通过数字证书、密码（包括但不限于登录密码、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等）校验等），以其他方式选择接受本协议，均表示甲方自愿同意订立和履行本协议。
（三）甲方对本协议所产生的任何疑问、异议，可以拨打乙方客服电话（028）96633进行咨询、投诉。若甲乙双方在本协议项下产生争议，可协商解决，不能协商解决的，任何一方有权向乙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期间，本协议不涉及争议的条款仍须继续履行。
